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128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林聖凱　　住○○市○○區○○路000巷00弄0號2 

　　    　　　　　　　　樓　　　　　　　　　　　　　　　

　　　　　　　　　　　居高雄市○○區○○○路000號3樓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相對人即債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設臺北市○○區○○○路○段000號1、

　　　　　　　　　　　　2樓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住同上

代　理　人　黃心漪　　住○○市○○區○○○路000號4樓之2 

相對人即債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設臺北市○○區○○○路○段000號及1

　　　　　　　　　　　　17號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住同上

代　理　人　葉佐炫　　住○○市○○區○○○街00巷00弄00號

相對人即債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設臺北市○○區○○○路○段00號1樓 

　　　　　　　　　　　　及地下1樓　　　　　　　　　　　 

法定代理人　吳東亮　　住同上

　　　　　　　　　　　送達代收人　李境軒　　

　　　　　　　　　　　住○○市○○區○○路○段000號7樓　

相對人即債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設臺北市○○區○○路00○00號15、17

　　　　　　　　　　　　樓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住同上

代　理　人　陳正欽　　住○○市○○區○○街0號10樓　　　 

　　　　　　　　　　　送達代收人　梁鐵軍　　

　　　　　　　　　　　住○○市○○區○○街0號10樓　　　 

相對人即債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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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　　　　　　　　　設臺北市○○區○○○路○段00號　　

法定代理人　邱月琴　　住同上　　

相對人即債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設臺北市○○區○○街00號　　　　　

法定代理人　劉佩真　　住同上　　　　　

代　理　人　蔡筱琪　　住○○市○○區○○○路00號　　　　

相對人即債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設臺北市○○區○○○路○段00號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住同上　　

　　　　　　　　　　　送達代收人　謝依珊　　

　　　　　　　　　　　住○○市○○區○○○路○段00號7樓 

相對人即債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設臺中市○區○○路○段00號　　　　

法定代理人　胡光華　　住同上　　　　

代　理　人　莊心雅　　住○○市○○區○○路00號6樓　　　 

相對人即債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設臺北市○○區○○路○段00○0號　 

法定代理人　簡志誠　　住同上　 

　　　　　　　　　　　送達代收人　張靜媛　　

　　　　　　　　　　　住○○市○○區○○○路000號301室　

相對人即債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設臺北市○○區○○路00號12樓　　　

法定代理人　蔡明忠　　住同上　　　

相對人即債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設臺北市○○區○○路000號8樓至12樓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住同上

相對人即債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設臺北市○○區○○路000號3樓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住同上

相對人即債　裕邦信用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設新北市○○區○○路○段000號14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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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陳載霆　　住同上 

相對人即債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權人　　　　　　　　　設臺北市○○區○○路○段000號　　 

法定代理人　石崇良　　住同上　　 

　　　　　　　　　　　送達代收人　黃小姐　　

　　　　　　　　　　　住○○市○○區○○○路000號(高屏業

　　　　　　　　　　　　務組)　　　　　　　　　　　　　 

相對人即債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

權人　　　　　　　　　設高雄市○○區○○○路000號6樓　　

法定代理人　劉德慶　　住同上

上列當事人間消費者債務清理免責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甲○○應予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

外，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

稱消債條例）第132 條定有明文。惟債務人如有消債條例第

133 條、第134 條所列各種情形，除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

同意者外，法院即應為不免責之裁定。

二、經查：

  ㈠債務人於民國112年3月17日聲請清算，經本院於112年9月20

日以112年度消債清字第45號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全體普通

債權人於清算程序受償新臺幣（下同）248,829元，本院於1

13年6月20日以112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32號裁定清算程序

終結等情，業經本院核閱前開卷宗無訛。又本院函詢債權人

陳述意見，債權人未表示同意債務人免責。

　㈡消債條例第133條

  1.按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

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

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

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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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

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

者，不在此限。

　2.債務人於112年9月開始清算程序後之情形

　⑴從事保全工作，每月收入30,000元，無領取社會補助等情，

據其陳明在卷（本案卷第89頁），並有服務證明書(本案卷

第91頁)、薪資單(本案卷第93至97頁)、存摺封面及內頁交

易明細(本案卷第105至123頁)、勞保局被保險人投保資料查

詢（本案卷第29頁）、社會補助查詢表（本案卷第35頁）、

租金補助查詢表(本案卷第37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本

案卷第63頁)在卷可稽。

　⑵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

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消債條例第6

4條之2第1項），而112、113年度高雄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

費1.2倍為17,303元，債務人主張每月支出約17,000元(本案

卷第141頁)，低於上開標準，應予採計。

　⑶聲請人稱須負擔未成年子女林○丞、林○妃之扶養費，每月

共12,000元(本案卷第89頁)。經查：林○丞係100年生、林

○妃係105年生，均就學中，112年度並無申報所得，無財

產，有戶籍謄本(清卷第373頁)、被保險人投保資料查詢(本

案卷第41、53頁)、112年度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

表(本案卷第43至45、55至57頁)、社會及租金補助查詢表

(本案卷第47至49、59至61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本案

卷第63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函(本案卷第81至83頁)等在

卷可稽，足認有受扶養之必要。至於扶養費用數額部分，按

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

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消債條例第

64條之2第2項亦有明定。而112、113年度高雄市每人每月最

低生活費1.2倍為17,303元，因子女無房屋租金支出，應扣

除相當於房屋費用支出所占比例約24.36%後金額為13,088

元，再由債務人與配偶共同分擔，債務人本應負擔13,0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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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扶養費（13,088×2÷2＝13,088），債務人主張共支出12,0

00元，低於上開標準，應屬合理，故予採計。

　⑷從而，債務人於開始清算後之收入每月30,000元，扣除自己

17,000元及扶養子女12,000元之必要生活費用，仍有餘額。

　3.債務人於聲請清算前二年（110年4月至112年3月）之情形

　⑴110年4月至今任職於冠中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冠中公

司)，擔任輪班大樓管理員，110年4月收入為27,168元、110

年5月為28,084元，其餘月份均為30,000元；110年6月28日

領有行政院補助10,000元；110年12月領有國立高雄師範大

學(下稱高師大)講座費用3,940元。

　⑵上開情節，有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清卷第11至13頁）、

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清卷第35至36、401至402

頁）、社會補助查詢表（清卷第137至139頁）、租金補助查

詢表(清卷第141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清卷第161

頁）、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函（清卷第215

頁）、存簿（清卷第379至383頁）、冠中公司陳報狀（清卷

第341至355頁）、服務證明書、薪資單（清卷第385至399

頁）、高師大函(清卷第357至359頁)等在卷可參。足認其聲

請前二年可處分所得為729,192元（27,168＋28,084＋30,00

0×22＋10,000＋3,940＝729,192）。

　⑶關於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其主張17,303元（含租金15,000

元，清卷第11頁），並提出配偶乙○○(亦經本院110年度消

債更字第237號裁定自111年2月16日開始更生)為承租人之租

賃契約、租金收據（清卷第471至485頁）為證。而110年度

至112年度高雄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為16,009元、1

7,303元、17,303元，就110年度而言，債務人主張金額超逾

上開標準，並未舉證，故非可採，而應以16,009元計算，至

111年至112年度部分，債務人主張金額同於上開標準，應予

採計，合計二年之結果為403,626元（16,009×9＋17,303×15

＝403,626）。

　⑷債務人主張負擔林○丞、林○妃之扶養費，每月共1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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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卷第13頁)。經查：林○丞於109年度至111年度均無申報

所得；林○妃於109年度至111年度均無申報所得，110年4月

至110年8月每月領有育兒津貼，合計12,500元（2,500×5＝1

2,500），110年6月各領有行政院疫情紓困補助10,000元，

均未成年就學中等情，有所得資料清單及財產歸屬資料清單

(清卷第427至437頁)、111年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

細表(清卷第521至523頁)、社會及租金補助查詢表(清卷第1

45至149、153至157頁)、存簿(清卷第447至465頁)、註冊單

(清卷第487至493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函(清卷二第31至3

3頁)在卷可憑，足認有受債務人扶養之必要。以110年至112

年度高雄市每人每月不含房屋支出（約占24.36%）最低生活

費之1.2倍依序為12,109元、13,088元、13,088元，扣除所

領取補助後，與配偶負擔，債務人應負擔林○丞為144,000

元【《（12,109×9＋13,088×15）－10,000》÷2＝147,651，

大於債務人主張之144,000元，6,000×24＝144,000元，應以

144,000元列計】；應負擔林○妃為141,401元【《（12,109

×9＋13,088×15）－（12,500＋10,000）》÷2＝141,401】，

逾此範圍，並無必要。

　⑸綜上，債務人於聲請清算前二年之可處分所得729,192元扣

除自己403,626元、子女144,000元、141,401元之必要生活

費用，尚餘40,165元。

  4.普通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之受償總額為248,829元(司執消債清

卷二第7頁，355,707元扣除3,750元、103,128元，等於248,

829元始為普通債權人受分配金額)，高於該餘額40,165元，

因此，債務人並無消債條例第133條不免責之事由。

  ㈢消債條例第134條

  1.債權人未提出證據證明債務人有何構成消債條例第134條各

款之事由。

　2.而債務人曾於110年11月24日到高師大擔任「攤車、攤位設

計創新及巧思」之講座，領據上記載為萊捌創意設計公司

(下稱萊捌工作室)之執行長(清卷第357至3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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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債務人辯稱：我並非萊捌工作室之執行長，萊捌工作室(即

萊柏創業設計，黃瑞雲獨資)是我母親黃瑞雲的，我太太在

萊捌工作室擔任助理工作，我母親接案，我沒有在萊捌工作

室工作，也沒有萊捌工作室的收入。是因為高師大打電話來

萊捌工作室邀請演講，有演講費，我也缺錢，所以才跟我太

太一起過去演講，我從未跟高師大的人說我是萊捌工作室執

行長等語(本案卷第141、143、188頁)。

　4.經高師大回覆：債務人於資料填報時並無職稱，對於其確切

職位及後續工作情形，本校尚無法確認，經113年11月12日

透過萊捌工作室之臉書粉絲專業通訊詢問，當初聯繫之0000

000000號(下稱系爭門號)，是他們公司的總監設計師等情，

並提出個人資料、LINE對話紀錄、演講當日照片(本案卷第1

59至175頁)為憑，可證債務人並未向高師大自稱為萊捌工作

室之執行長。

　5.又經證人即債務人配偶乙○○證稱：系爭門號是我的台灣大

哥大電話，申設人是我，萊捌工作室負責人是我婆婆，該公

司只有我跟另一位設計師，我負責接洽業務，當初高師大是

找我過去演講，但是我會害怕，所以才請債務人一起去，畢

竟債務人曾有業務經驗可分享，由債務人分享攤車高度、戶

外要注意的材質、技術上要注意的事項，我則是講設計的部

分，債務人不會設計也沒有在萊捌工作室工作等語(本案卷

第190至193頁)，核與本院職權查詢系爭門號之申登人是乙

○○，107年10月22日申請乙情一致(本案卷第209頁袋內)。

　6.並經黃瑞雲出具債務人並無在萊捌或萊柏從事工作獲取相關

收入之切結書(本案卷第197頁)，則依目前卷內證據，尚無

從證明債務人有萊捌（或萊柏）工作室之薪資、執行業務所

得等收入，卻故意向法院隱瞞此情，而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

況說明書為不實記載之不免責事由，亦查無消債條例第134

條其他各款之情事。

三、綜上所述，本件債務人尚查無消債條例第133 條、第134條

所定不予免責情事，應為免責之裁定，因此裁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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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末按自法院為免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一年內，發見債務人有

虛報債務、隱匿財產或以不正當方法受免責者，法院得依債

權人之聲請或依職權裁定撤銷免責。但有第135條得為免責

之情形者，不在此限。消債條例第139條定有明文。若債權

人自免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一年內，另發現債務人有得撤銷

免責情事，可另行向法院聲請撤銷免責，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民事庭　　　法　官  陳美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並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書記官  黃翔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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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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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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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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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128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林聖凱　　住○○市○○區○○路000巷00弄0號2 
　　    　　　　　　　　樓　　　　　　　　　　　　　　　
　　　　　　　　　　　居高雄市○○區○○○路000號3樓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相對人即債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設臺北市○○區○○○路○段000號1、
　　　　　　　　　　　　2樓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住同上
代　理　人　黃心漪　　住○○市○○區○○○路000號4樓之2 
相對人即債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設臺北市○○區○○○路○段000號及1
　　　　　　　　　　　　17號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住同上
代　理　人　葉佐炫　　住○○市○○區○○○街00巷00弄00號
相對人即債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設臺北市○○區○○○路○段00號1樓 
　　　　　　　　　　　　及地下1樓　　　　　　　　　　　 
法定代理人　吳東亮　　住同上
　　　　　　　　　　　送達代收人　李境軒　　
　　　　　　　　　　　住○○市○○區○○路○段000號7樓　
相對人即債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設臺北市○○區○○路00○00號15、17
　　　　　　　　　　　　樓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住同上
代　理　人　陳正欽　　住○○市○○區○○街0號10樓　　　 
　　　　　　　　　　　送達代收人　梁鐵軍　　
　　　　　　　　　　　住○○市○○區○○街0號10樓　　　 
相對人即債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設臺北市○○區○○○路○段00號　　
法定代理人　邱月琴　　住同上　　
相對人即債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設臺北市○○區○○街00號　　　　　
法定代理人　劉佩真　　住同上　　　　　
代　理　人　蔡筱琪　　住○○市○○區○○○路00號　　　　
相對人即債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設臺北市○○區○○○路○段00號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住同上　　
　　　　　　　　　　　送達代收人　謝依珊　　
　　　　　　　　　　　住○○市○○區○○○路○段00號7樓 
相對人即債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設臺中市○區○○路○段00號　　　　
法定代理人　胡光華　　住同上　　　　
代　理　人　莊心雅　　住○○市○○區○○路00號6樓　　　 
相對人即債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設臺北市○○區○○路○段00○0號　 
法定代理人　簡志誠　　住同上　 
　　　　　　　　　　　送達代收人　張靜媛　　
　　　　　　　　　　　住○○市○○區○○○路000號301室　
相對人即債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設臺北市○○區○○路00號12樓　　　
法定代理人　蔡明忠　　住同上　　　
相對人即債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設臺北市○○區○○路000號8樓至12樓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住同上
相對人即債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設臺北市○○區○○路000號3樓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住同上
相對人即債　裕邦信用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設新北市○○區○○路○段000號14樓 
法定代理人　陳載霆　　住同上 
相對人即債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權人　　　　　　　　　設臺北市○○區○○路○段000號　　 
法定代理人　石崇良　　住同上　　 
　　　　　　　　　　　送達代收人　黃小姐　　
　　　　　　　　　　　住○○市○○區○○○路000號(高屏業
　　　　　　　　　　　　務組)　　　　　　　　　　　　　 
相對人即債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
權人　　　　　　　　　設高雄市○○區○○○路000號6樓　　
法定代理人　劉德慶　　住同上
上列當事人間消費者債務清理免責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甲○○應予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32 條定有明文。惟債務人如有消債條例第133 條、第134 條所列各種情形，除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外，法院即應為不免責之裁定。
二、經查：
  ㈠債務人於民國112年3月17日聲請清算，經本院於112年9月20日以112年度消債清字第45號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全體普通債權人於清算程序受償新臺幣（下同）248,829元，本院於113年6月20日以112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32號裁定清算程序終結等情，業經本院核閱前開卷宗無訛。又本院函詢債權人陳述意見，債權人未表示同意債務人免責。
　㈡消債條例第133條
  1.按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
　2.債務人於112年9月開始清算程序後之情形
　⑴從事保全工作，每月收入30,000元，無領取社會補助等情，據其陳明在卷（本案卷第89頁），並有服務證明書(本案卷第91頁)、薪資單(本案卷第93至97頁)、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本案卷第105至123頁)、勞保局被保險人投保資料查詢（本案卷第29頁）、社會補助查詢表（本案卷第35頁）、租金補助查詢表(本案卷第37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本案卷第63頁)在卷可稽。
　⑵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而112、113年度高雄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為17,303元，債務人主張每月支出約17,000元(本案卷第141頁)，低於上開標準，應予採計。
　⑶聲請人稱須負擔未成年子女林○丞、林○妃之扶養費，每月共12,000元(本案卷第89頁)。經查：林○丞係100年生、林○妃係105年生，均就學中，112年度並無申報所得，無財產，有戶籍謄本(清卷第373頁)、被保險人投保資料查詢(本案卷第41、53頁)、112年度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本案卷第43至45、55至57頁)、社會及租金補助查詢表(本案卷第47至49、59至61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本案卷第63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函(本案卷第81至83頁)等在卷可稽，足認有受扶養之必要。至於扶養費用數額部分，按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亦有明定。而112、113年度高雄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為17,303元，因子女無房屋租金支出，應扣除相當於房屋費用支出所占比例約24.36%後金額為13,088元，再由債務人與配偶共同分擔，債務人本應負擔13,088元之扶養費（13,088×2÷2＝13,088），債務人主張共支出12,000元，低於上開標準，應屬合理，故予採計。
　⑷從而，債務人於開始清算後之收入每月30,000元，扣除自己17,000元及扶養子女12,000元之必要生活費用，仍有餘額。
　3.債務人於聲請清算前二年（110年4月至112年3月）之情形
　⑴110年4月至今任職於冠中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冠中公司)，擔任輪班大樓管理員，110年4月收入為27,168元、110年5月為28,084元，其餘月份均為30,000元；110年6月28日領有行政院補助10,000元；110年12月領有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下稱高師大)講座費用3,940元。
　⑵上開情節，有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清卷第11至13頁）、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清卷第35至36、401至402頁）、社會補助查詢表（清卷第137至139頁）、租金補助查詢表(清卷第141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清卷第161頁）、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函（清卷第215頁）、存簿（清卷第379至383頁）、冠中公司陳報狀（清卷第341至355頁）、服務證明書、薪資單（清卷第385至399頁）、高師大函(清卷第357至359頁)等在卷可參。足認其聲請前二年可處分所得為729,192元（27,168＋28,084＋30,000×22＋10,000＋3,940＝729,192）。
　⑶關於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其主張17,303元（含租金15,000元，清卷第11頁），並提出配偶乙○○(亦經本院110年度消債更字第237號裁定自111年2月16日開始更生)為承租人之租賃契約、租金收據（清卷第471至485頁）為證。而110年度至112年度高雄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為16,009元、17,303元、17,303元，就110年度而言，債務人主張金額超逾上開標準，並未舉證，故非可採，而應以16,009元計算，至111年至112年度部分，債務人主張金額同於上開標準，應予採計，合計二年之結果為403,626元（16,009×9＋17,303×15＝403,626）。
　⑷債務人主張負擔林○丞、林○妃之扶養費，每月共12,000元(清卷第13頁)。經查：林○丞於109年度至111年度均無申報所得；林○妃於109年度至111年度均無申報所得，110年4月至110年8月每月領有育兒津貼，合計12,500元（2,500×5＝12,500），110年6月各領有行政院疫情紓困補助10,000元，均未成年就學中等情，有所得資料清單及財產歸屬資料清單(清卷第427至437頁)、111年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清卷第521至523頁)、社會及租金補助查詢表(清卷第145至149、153至157頁)、存簿(清卷第447至465頁)、註冊單(清卷第487至493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函(清卷二第31至33頁)在卷可憑，足認有受債務人扶養之必要。以110年至112年度高雄市每人每月不含房屋支出（約占24.36%）最低生活費之1.2倍依序為12,109元、13,088元、13,088元，扣除所領取補助後，與配偶負擔，債務人應負擔林○丞為144,000元【《（12,109×9＋13,088×15）－10,000》÷2＝147,651，大於債務人主張之144,000元，6,000×24＝144,000元，應以144,000元列計】；應負擔林○妃為141,401元【《（12,109×9＋13,088×15）－（12,500＋10,000）》÷2＝141,401】，逾此範圍，並無必要。
　⑸綜上，債務人於聲請清算前二年之可處分所得729,192元扣除自己403,626元、子女144,000元、141,401元之必要生活費用，尚餘40,165元。
  4.普通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之受償總額為248,829元(司執消債清卷二第7頁，355,707元扣除3,750元、103,128元，等於248,829元始為普通債權人受分配金額)，高於該餘額40,165元，因此，債務人並無消債條例第133條不免責之事由。
  ㈢消債條例第134條
  1.債權人未提出證據證明債務人有何構成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之事由。
　2.而債務人曾於110年11月24日到高師大擔任「攤車、攤位設計創新及巧思」之講座，領據上記載為萊捌創意設計公司(下稱萊捌工作室)之執行長(清卷第357至359頁)。
　3.債務人辯稱：我並非萊捌工作室之執行長，萊捌工作室(即萊柏創業設計，黃瑞雲獨資)是我母親黃瑞雲的，我太太在萊捌工作室擔任助理工作，我母親接案，我沒有在萊捌工作室工作，也沒有萊捌工作室的收入。是因為高師大打電話來萊捌工作室邀請演講，有演講費，我也缺錢，所以才跟我太太一起過去演講，我從未跟高師大的人說我是萊捌工作室執行長等語(本案卷第141、143、188頁)。
　4.經高師大回覆：債務人於資料填報時並無職稱，對於其確切職位及後續工作情形，本校尚無法確認，經113年11月12日透過萊捌工作室之臉書粉絲專業通訊詢問，當初聯繫之0000000000號(下稱系爭門號)，是他們公司的總監設計師等情，並提出個人資料、LINE對話紀錄、演講當日照片(本案卷第159至175頁)為憑，可證債務人並未向高師大自稱為萊捌工作室之執行長。
　5.又經證人即債務人配偶乙○○證稱：系爭門號是我的台灣大哥大電話，申設人是我，萊捌工作室負責人是我婆婆，該公司只有我跟另一位設計師，我負責接洽業務，當初高師大是找我過去演講，但是我會害怕，所以才請債務人一起去，畢竟債務人曾有業務經驗可分享，由債務人分享攤車高度、戶外要注意的材質、技術上要注意的事項，我則是講設計的部分，債務人不會設計也沒有在萊捌工作室工作等語(本案卷第190至193頁)，核與本院職權查詢系爭門號之申登人是乙○○，107年10月22日申請乙情一致(本案卷第209頁袋內)。
　6.並經黃瑞雲出具債務人並無在萊捌或萊柏從事工作獲取相關收入之切結書(本案卷第197頁)，則依目前卷內證據，尚無從證明債務人有萊捌（或萊柏）工作室之薪資、執行業務所得等收入，卻故意向法院隱瞞此情，而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記載之不免責事由，亦查無消債條例第134條其他各款之情事。
三、綜上所述，本件債務人尚查無消債條例第133 條、第134條所定不予免責情事，應為免責之裁定，因此裁定如主文。
四、末按自法院為免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一年內，發見債務人有虛報債務、隱匿財產或以不正當方法受免責者，法院得依債權人之聲請或依職權裁定撤銷免責。但有第135條得為免責之情形者，不在此限。消債條例第139條定有明文。若債權人自免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一年內，另發現債務人有得撤銷免責情事，可另行向法院聲請撤銷免責，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民事庭　　　法　官  陳美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書記官  黃翔彬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128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林聖凱　　住○○市○○區○○路000巷00弄0號2 
　　    　　　　　　　　樓　　　　　　　　　　　　　　　
　　　　　　　　　　　居高雄市○○區○○○路000號3樓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相對人即債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設臺北市○○區○○○路○段000號1、
　　　　　　　　　　　　2樓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住同上
代　理　人　黃心漪　　住○○市○○區○○○路000號4樓之2 
相對人即債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設臺北市○○區○○○路○段000號及1
　　　　　　　　　　　　17號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住同上
代　理　人　葉佐炫　　住○○市○○區○○○街00巷00弄00號
相對人即債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設臺北市○○區○○○路○段00號1樓 
　　　　　　　　　　　　及地下1樓　　　　　　　　　　　 
法定代理人　吳東亮　　住同上
　　　　　　　　　　　送達代收人　李境軒　　
　　　　　　　　　　　住○○市○○區○○路○段000號7樓　
相對人即債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設臺北市○○區○○路00○00號15、17
　　　　　　　　　　　　樓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住同上
代　理　人　陳正欽　　住○○市○○區○○街0號10樓　　　 
　　　　　　　　　　　送達代收人　梁鐵軍　　
　　　　　　　　　　　住○○市○○區○○街0號10樓　　　 
相對人即債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設臺北市○○區○○○路○段00號　　
法定代理人　邱月琴　　住同上　　
相對人即債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設臺北市○○區○○街00號　　　　　
法定代理人　劉佩真　　住同上　　　　　
代　理　人　蔡筱琪　　住○○市○○區○○○路00號　　　　
相對人即債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設臺北市○○區○○○路○段00號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住同上　　
　　　　　　　　　　　送達代收人　謝依珊　　
　　　　　　　　　　　住○○市○○區○○○路○段00號7樓 
相對人即債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設臺中市○區○○路○段00號　　　　
法定代理人　胡光華　　住同上　　　　
代　理　人　莊心雅　　住○○市○○區○○路00號6樓　　　 
相對人即債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設臺北市○○區○○路○段00○0號　 
法定代理人　簡志誠　　住同上　 
　　　　　　　　　　　送達代收人　張靜媛　　
　　　　　　　　　　　住○○市○○區○○○路000號301室　
相對人即債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設臺北市○○區○○路00號12樓　　　
法定代理人　蔡明忠　　住同上　　　
相對人即債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設臺北市○○區○○路000號8樓至12樓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住同上
相對人即債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設臺北市○○區○○路000號3樓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住同上
相對人即債　裕邦信用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設新北市○○區○○路○段000號14樓 
法定代理人　陳載霆　　住同上 
相對人即債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權人　　　　　　　　　設臺北市○○區○○路○段000號　　 
法定代理人　石崇良　　住同上　　 
　　　　　　　　　　　送達代收人　黃小姐　　
　　　　　　　　　　　住○○市○○區○○○路000號(高屏業
　　　　　　　　　　　　務組)　　　　　　　　　　　　　 
相對人即債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
權人　　　　　　　　　設高雄市○○區○○○路000號6樓　　
法定代理人　劉德慶　　住同上
上列當事人間消費者債務清理免責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甲○○應予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
    ，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
    消債條例）第132 條定有明文。惟債務人如有消債條例第13
    3 條、第134 條所列各種情形，除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
    意者外，法院即應為不免責之裁定。
二、經查：
  ㈠債務人於民國112年3月17日聲請清算，經本院於112年9月20
    日以112年度消債清字第45號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全體普通
    債權人於清算程序受償新臺幣（下同）248,829元，本院於1
    13年6月20日以112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32號裁定清算程序
    終結等情，業經本院核閱前開卷宗無訛。又本院函詢債權人
    陳述意見，債權人未表示同意債務人免責。
　㈡消債條例第133條
  1.按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
    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
    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
    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
    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
    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
    者，不在此限。
　2.債務人於112年9月開始清算程序後之情形
　⑴從事保全工作，每月收入30,000元，無領取社會補助等情，
    據其陳明在卷（本案卷第89頁），並有服務證明書(本案卷
    第91頁)、薪資單(本案卷第93至97頁)、存摺封面及內頁交
    易明細(本案卷第105至123頁)、勞保局被保險人投保資料查
    詢（本案卷第29頁）、社會補助查詢表（本案卷第35頁）、
    租金補助查詢表(本案卷第37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本
    案卷第63頁)在卷可稽。
　⑵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
    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消債條例第64
    條之2第1項），而112、113年度高雄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
    1.2倍為17,303元，債務人主張每月支出約17,000元(本案卷
    第141頁)，低於上開標準，應予採計。
　⑶聲請人稱須負擔未成年子女林○丞、林○妃之扶養費，每月共1
    2,000元(本案卷第89頁)。經查：林○丞係100年生、林○妃係
    105年生，均就學中，112年度並無申報所得，無財產，有戶
    籍謄本(清卷第373頁)、被保險人投保資料查詢(本案卷第41
    、53頁)、112年度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本案
    卷第43至45、55至57頁)、社會及租金補助查詢表(本案卷第
    47至49、59至61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本案卷第63頁)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函(本案卷第81至83頁)等在卷可稽，足
    認有受扶養之必要。至於扶養費用數額部分，按受扶養者之
    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
    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
    項亦有明定。而112、113年度高雄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
    2倍為17,303元，因子女無房屋租金支出，應扣除相當於房
    屋費用支出所占比例約24.36%後金額為13,088元，再由債務
    人與配偶共同分擔，債務人本應負擔13,088元之扶養費（13
    ,088×2÷2＝13,088），債務人主張共支出12,000元，低於上
    開標準，應屬合理，故予採計。
　⑷從而，債務人於開始清算後之收入每月30,000元，扣除自己1
    7,000元及扶養子女12,000元之必要生活費用，仍有餘額。
　3.債務人於聲請清算前二年（110年4月至112年3月）之情形
　⑴110年4月至今任職於冠中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冠中公司)
    ，擔任輪班大樓管理員，110年4月收入為27,168元、110年5
    月為28,084元，其餘月份均為30,000元；110年6月28日領有
    行政院補助10,000元；110年12月領有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下
    稱高師大)講座費用3,940元。
　⑵上開情節，有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清卷第11至13頁）、
    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清卷第35至36、401至402頁
    ）、社會補助查詢表（清卷第137至139頁）、租金補助查詢
    表(清卷第141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清卷第161頁）、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函（清卷第215頁）、存
    簿（清卷第379至383頁）、冠中公司陳報狀（清卷第341至3
    55頁）、服務證明書、薪資單（清卷第385至399頁）、高師
    大函(清卷第357至359頁)等在卷可參。足認其聲請前二年可
    處分所得為729,192元（27,168＋28,084＋30,000×22＋10,000＋
    3,940＝729,192）。
　⑶關於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其主張17,303元（含租金15,000
    元，清卷第11頁），並提出配偶乙○○(亦經本院110年度消債
    更字第237號裁定自111年2月16日開始更生)為承租人之租賃
    契約、租金收據（清卷第471至485頁）為證。而110年度至1
    12年度高雄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為16,009元、17,30
    3元、17,303元，就110年度而言，債務人主張金額超逾上開
    標準，並未舉證，故非可採，而應以16,009元計算，至111
    年至112年度部分，債務人主張金額同於上開標準，應予採
    計，合計二年之結果為403,626元（16,009×9＋17,303×15＝40
    3,626）。
　⑷債務人主張負擔林○丞、林○妃之扶養費，每月共12,000元(清
    卷第13頁)。經查：林○丞於109年度至111年度均無申報所得
    ；林○妃於109年度至111年度均無申報所得，110年4月至110
    年8月每月領有育兒津貼，合計12,500元（2,500×5＝12,500
    ），110年6月各領有行政院疫情紓困補助10,000元，均未成
    年就學中等情，有所得資料清單及財產歸屬資料清單(清卷
    第427至437頁)、111年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
    清卷第521至523頁)、社會及租金補助查詢表(清卷第145至1
    49、153至157頁)、存簿(清卷第447至465頁)、註冊單(清卷
    第487至493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函(清卷二第31至33頁)
    在卷可憑，足認有受債務人扶養之必要。以110年至112年度
    高雄市每人每月不含房屋支出（約占24.36%）最低生活費之
    1.2倍依序為12,109元、13,088元、13,088元，扣除所領取
    補助後，與配偶負擔，債務人應負擔林○丞為144,000元【《
    （12,109×9＋13,088×15）－10,000》÷2＝147,651，大於債務人
    主張之144,000元，6,000×24＝144,000元，應以144,000元列
    計】；應負擔林○妃為141,401元【《（12,109×9＋13,088×15
    ）－（12,500＋10,000）》÷2＝141,401】，逾此範圍，並無必
    要。
　⑸綜上，債務人於聲請清算前二年之可處分所得729,192元扣除
    自己403,626元、子女144,000元、141,401元之必要生活費
    用，尚餘40,165元。
  4.普通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之受償總額為248,829元(司執消債清
    卷二第7頁，355,707元扣除3,750元、103,128元，等於248,
    829元始為普通債權人受分配金額)，高於該餘額40,165元，
    因此，債務人並無消債條例第133條不免責之事由。
  ㈢消債條例第134條
  1.債權人未提出證據證明債務人有何構成消債條例第134條各
    款之事由。
　2.而債務人曾於110年11月24日到高師大擔任「攤車、攤位設
    計創新及巧思」之講座，領據上記載為萊捌創意設計公司(
    下稱萊捌工作室)之執行長(清卷第357至359頁)。
　3.債務人辯稱：我並非萊捌工作室之執行長，萊捌工作室(即
    萊柏創業設計，黃瑞雲獨資)是我母親黃瑞雲的，我太太在
    萊捌工作室擔任助理工作，我母親接案，我沒有在萊捌工作
    室工作，也沒有萊捌工作室的收入。是因為高師大打電話來
    萊捌工作室邀請演講，有演講費，我也缺錢，所以才跟我太
    太一起過去演講，我從未跟高師大的人說我是萊捌工作室執
    行長等語(本案卷第141、143、188頁)。
　4.經高師大回覆：債務人於資料填報時並無職稱，對於其確切
    職位及後續工作情形，本校尚無法確認，經113年11月12日
    透過萊捌工作室之臉書粉絲專業通訊詢問，當初聯繫之0000
    000000號(下稱系爭門號)，是他們公司的總監設計師等情，
    並提出個人資料、LINE對話紀錄、演講當日照片(本案卷第1
    59至175頁)為憑，可證債務人並未向高師大自稱為萊捌工作
    室之執行長。
　5.又經證人即債務人配偶乙○○證稱：系爭門號是我的台灣大哥
    大電話，申設人是我，萊捌工作室負責人是我婆婆，該公司
    只有我跟另一位設計師，我負責接洽業務，當初高師大是找
    我過去演講，但是我會害怕，所以才請債務人一起去，畢竟
    債務人曾有業務經驗可分享，由債務人分享攤車高度、戶外
    要注意的材質、技術上要注意的事項，我則是講設計的部分
    ，債務人不會設計也沒有在萊捌工作室工作等語(本案卷第1
    90至193頁)，核與本院職權查詢系爭門號之申登人是乙○○，
    107年10月22日申請乙情一致(本案卷第209頁袋內)。
　6.並經黃瑞雲出具債務人並無在萊捌或萊柏從事工作獲取相關
    收入之切結書(本案卷第197頁)，則依目前卷內證據，尚無
    從證明債務人有萊捌（或萊柏）工作室之薪資、執行業務所
    得等收入，卻故意向法院隱瞞此情，而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
    況說明書為不實記載之不免責事由，亦查無消債條例第134
    條其他各款之情事。
三、綜上所述，本件債務人尚查無消債條例第133 條、第134條
    所定不予免責情事，應為免責之裁定，因此裁定如主文。
四、末按自法院為免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一年內，發見債務人有
    虛報債務、隱匿財產或以不正當方法受免責者，法院得依債
    權人之聲請或依職權裁定撤銷免責。但有第135條得為免責
    之情形者，不在此限。消債條例第139條定有明文。若債權
    人自免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一年內，另發現債務人有得撤銷
    免責情事，可另行向法院聲請撤銷免責，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民事庭　　　法　官  陳美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並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書記官  黃翔彬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128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林聖凱　　住○○市○○區○○路000巷00弄0號2 
　　    　　　　　　　　樓　　　　　　　　　　　　　　　
　　　　　　　　　　　居高雄市○○區○○○路000號3樓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相對人即債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設臺北市○○區○○○路○段000號1、
　　　　　　　　　　　　2樓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住同上
代　理　人　黃心漪　　住○○市○○區○○○路000號4樓之2 
相對人即債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設臺北市○○區○○○路○段000號及1
　　　　　　　　　　　　17號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住同上
代　理　人　葉佐炫　　住○○市○○區○○○街00巷00弄00號
相對人即債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設臺北市○○區○○○路○段00號1樓 
　　　　　　　　　　　　及地下1樓　　　　　　　　　　　 
法定代理人　吳東亮　　住同上
　　　　　　　　　　　送達代收人　李境軒　　
　　　　　　　　　　　住○○市○○區○○路○段000號7樓　
相對人即債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設臺北市○○區○○路00○00號15、17
　　　　　　　　　　　　樓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住同上
代　理　人　陳正欽　　住○○市○○區○○街0號10樓　　　 
　　　　　　　　　　　送達代收人　梁鐵軍　　
　　　　　　　　　　　住○○市○○區○○街0號10樓　　　 
相對人即債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設臺北市○○區○○○路○段00號　　
法定代理人　邱月琴　　住同上　　
相對人即債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設臺北市○○區○○街00號　　　　　
法定代理人　劉佩真　　住同上　　　　　
代　理　人　蔡筱琪　　住○○市○○區○○○路00號　　　　
相對人即債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設臺北市○○區○○○路○段00號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住同上　　
　　　　　　　　　　　送達代收人　謝依珊　　
　　　　　　　　　　　住○○市○○區○○○路○段00號7樓 
相對人即債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設臺中市○區○○路○段00號　　　　
法定代理人　胡光華　　住同上　　　　
代　理　人　莊心雅　　住○○市○○區○○路00號6樓　　　 
相對人即債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設臺北市○○區○○路○段00○0號　 
法定代理人　簡志誠　　住同上　 
　　　　　　　　　　　送達代收人　張靜媛　　
　　　　　　　　　　　住○○市○○區○○○路000號301室　
相對人即債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設臺北市○○區○○路00號12樓　　　
法定代理人　蔡明忠　　住同上　　　
相對人即債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設臺北市○○區○○路000號8樓至12樓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住同上
相對人即債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設臺北市○○區○○路000號3樓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住同上
相對人即債　裕邦信用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權人　　　　　　　　　設新北市○○區○○路○段000號14樓 
法定代理人　陳載霆　　住同上 
相對人即債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權人　　　　　　　　　設臺北市○○區○○路○段000號　　 
法定代理人　石崇良　　住同上　　 
　　　　　　　　　　　送達代收人　黃小姐　　
　　　　　　　　　　　住○○市○○區○○○路000號(高屏業
　　　　　　　　　　　　務組)　　　　　　　　　　　　　 
相對人即債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三民分局
權人　　　　　　　　　設高雄市○○區○○○路000號6樓　　
法定代理人　劉德慶　　住同上
上列當事人間消費者債務清理免責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甲○○應予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32 條定有明文。惟債務人如有消債條例第133 條、第134 條所列各種情形，除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外，法院即應為不免責之裁定。
二、經查：
  ㈠債務人於民國112年3月17日聲請清算，經本院於112年9月20日以112年度消債清字第45號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全體普通債權人於清算程序受償新臺幣（下同）248,829元，本院於113年6月20日以112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32號裁定清算程序終結等情，業經本院核閱前開卷宗無訛。又本院函詢債權人陳述意見，債權人未表示同意債務人免責。
　㈡消債條例第133條
  1.按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
　2.債務人於112年9月開始清算程序後之情形
　⑴從事保全工作，每月收入30,000元，無領取社會補助等情，據其陳明在卷（本案卷第89頁），並有服務證明書(本案卷第91頁)、薪資單(本案卷第93至97頁)、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本案卷第105至123頁)、勞保局被保險人投保資料查詢（本案卷第29頁）、社會補助查詢表（本案卷第35頁）、租金補助查詢表(本案卷第37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本案卷第63頁)在卷可稽。
　⑵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而112、113年度高雄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為17,303元，債務人主張每月支出約17,000元(本案卷第141頁)，低於上開標準，應予採計。
　⑶聲請人稱須負擔未成年子女林○丞、林○妃之扶養費，每月共12,000元(本案卷第89頁)。經查：林○丞係100年生、林○妃係105年生，均就學中，112年度並無申報所得，無財產，有戶籍謄本(清卷第373頁)、被保險人投保資料查詢(本案卷第41、53頁)、112年度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本案卷第43至45、55至57頁)、社會及租金補助查詢表(本案卷第47至49、59至61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本案卷第63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函(本案卷第81至83頁)等在卷可稽，足認有受扶養之必要。至於扶養費用數額部分，按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亦有明定。而112、113年度高雄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為17,303元，因子女無房屋租金支出，應扣除相當於房屋費用支出所占比例約24.36%後金額為13,088元，再由債務人與配偶共同分擔，債務人本應負擔13,088元之扶養費（13,088×2÷2＝13,088），債務人主張共支出12,000元，低於上開標準，應屬合理，故予採計。
　⑷從而，債務人於開始清算後之收入每月30,000元，扣除自己17,000元及扶養子女12,000元之必要生活費用，仍有餘額。
　3.債務人於聲請清算前二年（110年4月至112年3月）之情形
　⑴110年4月至今任職於冠中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冠中公司)，擔任輪班大樓管理員，110年4月收入為27,168元、110年5月為28,084元，其餘月份均為30,000元；110年6月28日領有行政院補助10,000元；110年12月領有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下稱高師大)講座費用3,940元。
　⑵上開情節，有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清卷第11至13頁）、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清卷第35至36、401至402頁）、社會補助查詢表（清卷第137至139頁）、租金補助查詢表(清卷第141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清卷第161頁）、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函（清卷第215頁）、存簿（清卷第379至383頁）、冠中公司陳報狀（清卷第341至355頁）、服務證明書、薪資單（清卷第385至399頁）、高師大函(清卷第357至359頁)等在卷可參。足認其聲請前二年可處分所得為729,192元（27,168＋28,084＋30,000×22＋10,000＋3,940＝729,192）。
　⑶關於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其主張17,303元（含租金15,000元，清卷第11頁），並提出配偶乙○○(亦經本院110年度消債更字第237號裁定自111年2月16日開始更生)為承租人之租賃契約、租金收據（清卷第471至485頁）為證。而110年度至112年度高雄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為16,009元、17,303元、17,303元，就110年度而言，債務人主張金額超逾上開標準，並未舉證，故非可採，而應以16,009元計算，至111年至112年度部分，債務人主張金額同於上開標準，應予採計，合計二年之結果為403,626元（16,009×9＋17,303×15＝403,626）。
　⑷債務人主張負擔林○丞、林○妃之扶養費，每月共12,000元(清卷第13頁)。經查：林○丞於109年度至111年度均無申報所得；林○妃於109年度至111年度均無申報所得，110年4月至110年8月每月領有育兒津貼，合計12,500元（2,500×5＝12,500），110年6月各領有行政院疫情紓困補助10,000元，均未成年就學中等情，有所得資料清單及財產歸屬資料清單(清卷第427至437頁)、111年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清卷第521至523頁)、社會及租金補助查詢表(清卷第145至149、153至157頁)、存簿(清卷第447至465頁)、註冊單(清卷第487至493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函(清卷二第31至33頁)在卷可憑，足認有受債務人扶養之必要。以110年至112年度高雄市每人每月不含房屋支出（約占24.36%）最低生活費之1.2倍依序為12,109元、13,088元、13,088元，扣除所領取補助後，與配偶負擔，債務人應負擔林○丞為144,000元【《（12,109×9＋13,088×15）－10,000》÷2＝147,651，大於債務人主張之144,000元，6,000×24＝144,000元，應以144,000元列計】；應負擔林○妃為141,401元【《（12,109×9＋13,088×15）－（12,500＋10,000）》÷2＝141,401】，逾此範圍，並無必要。
　⑸綜上，債務人於聲請清算前二年之可處分所得729,192元扣除自己403,626元、子女144,000元、141,401元之必要生活費用，尚餘40,165元。
  4.普通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之受償總額為248,829元(司執消債清卷二第7頁，355,707元扣除3,750元、103,128元，等於248,829元始為普通債權人受分配金額)，高於該餘額40,165元，因此，債務人並無消債條例第133條不免責之事由。
  ㈢消債條例第134條
  1.債權人未提出證據證明債務人有何構成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之事由。
　2.而債務人曾於110年11月24日到高師大擔任「攤車、攤位設計創新及巧思」之講座，領據上記載為萊捌創意設計公司(下稱萊捌工作室)之執行長(清卷第357至359頁)。
　3.債務人辯稱：我並非萊捌工作室之執行長，萊捌工作室(即萊柏創業設計，黃瑞雲獨資)是我母親黃瑞雲的，我太太在萊捌工作室擔任助理工作，我母親接案，我沒有在萊捌工作室工作，也沒有萊捌工作室的收入。是因為高師大打電話來萊捌工作室邀請演講，有演講費，我也缺錢，所以才跟我太太一起過去演講，我從未跟高師大的人說我是萊捌工作室執行長等語(本案卷第141、143、188頁)。
　4.經高師大回覆：債務人於資料填報時並無職稱，對於其確切職位及後續工作情形，本校尚無法確認，經113年11月12日透過萊捌工作室之臉書粉絲專業通訊詢問，當初聯繫之0000000000號(下稱系爭門號)，是他們公司的總監設計師等情，並提出個人資料、LINE對話紀錄、演講當日照片(本案卷第159至175頁)為憑，可證債務人並未向高師大自稱為萊捌工作室之執行長。
　5.又經證人即債務人配偶乙○○證稱：系爭門號是我的台灣大哥大電話，申設人是我，萊捌工作室負責人是我婆婆，該公司只有我跟另一位設計師，我負責接洽業務，當初高師大是找我過去演講，但是我會害怕，所以才請債務人一起去，畢竟債務人曾有業務經驗可分享，由債務人分享攤車高度、戶外要注意的材質、技術上要注意的事項，我則是講設計的部分，債務人不會設計也沒有在萊捌工作室工作等語(本案卷第190至193頁)，核與本院職權查詢系爭門號之申登人是乙○○，107年10月22日申請乙情一致(本案卷第209頁袋內)。
　6.並經黃瑞雲出具債務人並無在萊捌或萊柏從事工作獲取相關收入之切結書(本案卷第197頁)，則依目前卷內證據，尚無從證明債務人有萊捌（或萊柏）工作室之薪資、執行業務所得等收入，卻故意向法院隱瞞此情，而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記載之不免責事由，亦查無消債條例第134條其他各款之情事。
三、綜上所述，本件債務人尚查無消債條例第133 條、第134條所定不予免責情事，應為免責之裁定，因此裁定如主文。
四、末按自法院為免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一年內，發見債務人有虛報債務、隱匿財產或以不正當方法受免責者，法院得依債權人之聲請或依職權裁定撤銷免責。但有第135條得為免責之情形者，不在此限。消債條例第139條定有明文。若債權人自免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一年內，另發現債務人有得撤銷免責情事，可另行向法院聲請撤銷免責，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民事庭　　　法　官  陳美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書記官  黃翔彬



